
附件(二) 

TAF-GF-27(3) 

 

投標封套 

 
請購案號 2025-B-0346 

 

請購案名 114 年度旅行平安保險案 

廠商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廠商地址： 

廠商電話： 

一、本標封(封套)內必須裝入： 

(一)資格文件。(二)價格文件。(詳投標須知) 

二、本標封應書寫投標廠商名稱及地址。(廠商負責人及電話，僅提供聯繫之用。) 

三、本標封應予密封。 

四、本標封應於截止投標(收件)期限前寄(送)達下列地點，如逾時寄送達，不列入合格廠商。 

五、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掛號郵寄：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號 23樓 

專人送達：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號 23樓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管理處 

截止收件時間 

開 標 時 間 

:  114  年  11  月  4  日  17  時  00  分 

:  114  年  11  月  5  日  10  時  00  分 

收 件 時 間 

收 件 人 

:      年      月      日      時      分 

: 

 

限  

時 
 

專  

送 

郵遞區號 



附件(三) 

TAF-GF-29(3) 

投標廠商聲明書 
本廠商參加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招標採購「114 年度旅行平安保險案」之投標，茲聲明如

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不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

為簽約廠商，合法履行契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同一投標廠商或與其分支機構就同一採購之投標，以一

標為限之情形。 
  

三 
本廠商為受本會委託辦理本案之專案管理廠商，其負責人或合夥人同

時為本採購案之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四 
本廠商為受本會委託辦理本案之專案管理廠商，與本採購案之規劃、設

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五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不正

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之成立之情形。 
  

六 本廠商為政府採購法規定之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廠商。   

七 
本廠商或負責人、合夥人與本會採購單位之主管、承辦相關人員、監辦

採購人員或受委託辦理採購之法人團體之負責人、合夥人，有涉及本

人、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等親以內親屬之利益之情形。 

  

八 
本廠商或負責人、合夥人為本會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或其配偶、共同

生活之家屬或二等親以內親屬。 
  

九 

本廠商屬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陸資廠商或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不得從事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上

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備註 

1.第一項至第九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不得

作為決標對象。 
2.本會之董事、監察人及執行長，請參見經濟部商業司＞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資料查詢網站

https://serv.gcis.nat.gov.tw/jsm/publicdata/PublicShowInfo.jsp＞財團法人名冊、財團法人董監事名冊。 
3.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4.投標廠商及負責人未加蓋印章或簽屬者為不合格標。 

投 標 廠 商 名 稱 ：  

投 標 廠 商 負 責 人 ： 

投 標 廠 商 地 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 
印 

http://www.moeaic.gov.tw/


附件(四) 

TAF-GF-30(4) 

投 標 廠 商 切 結 書 
 

本公司參加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114 年度旅行平安保險案」(請購案

號 2025-B-0346)投標，自應遵照投標須知及有關法令規定，且符合下列規

定： 

一、 絕無串通同業作弊壟斷標價，或借用證照、圍標等違規、不法情

事。 

二、 絕無轉包、共同投標之行為。 

三、 投保方式為提供制式空白要保書，由被保險人與要保人填寫用印，

於活動發生始日前 1 工作日 15:00 前回傳加保。 

倘有違反上開規定願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廠商名稱 ： 
 

負 責 人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附件(五) 

TAF-GF-31 

 

投標標價清單 

 請購案號 2025-B-0346  

 請購案名 114 年度旅行平安保險案  

 

項目 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 
 

數量 最高保費 最高保費之投

標折數 

1 (國內)保險天數：1 天 1 84 元 

(以百分比表示) 

2 (國內)保險天數：2 天 1 92 元 

3 (國內)保險天數：3 天 1 99 元 

4 (國內)保險天數：4 天 1 128 元 

5 (國內)保險天數：5 天 1 157 元 

6 (國內)保險天數：6 天 1 169 元 

7 (國內)保險天數：7 天 1 181 元 

8 (國外)保險天數：3 天 1 796 元 

9 (國外)保險天數：4 天 1 968 元 

10 (國外)保險天數：5 天 1 1144 元 

11 (國外)保險天數：6 天 1 1230 元 

12 (國外)保險天數：7 天 1 1317 元 

13 (國外)保險天數：8 天 1 1369 元 

14 (國外)保險天數：9 天 1 1430 元 

15 (國外)保險天數：10 天 1 1482 元 

填寫說明: 
一、由投標廠商填寫後投標。其中項目、標的名稱、規格及數量各欄得由本會先行填寫供廠商投標。

本清單可由廠商自行影印加頁填寫。 



附件(五) 

TAF-GF-31 

二、本清單所標示之總價，應包括招標文件所規定之所有應由廠商得標後辦理之履約事項之價金，不

論該等事項是否已於本清單明確標示。 
三、標價條件：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四、投標文件所載最高保費之投標折數請以百分比方式表示；當最高保費*投標折數時，保費金額採

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例如當投標折數為 90%，代表國內保險天數：1 天的投標金額為 76 元(84*90%=75.6)； 
                               國內保險天數：2 天的投標金額 83 元(92*90%=82.8)； 

國外保險天數：3 天的投標金額 717 元(796*90%=716.4)； 
國外保險天數：4 天的投標金額 872 元(968*90%=871.2)； 
等依此類推。 

 

 投 標 廠 商 名 稱 ： 

 投標廠商負責人 ： 

 投 標 廠 商 地 址 ： 

 

印 
印 



附件(六) 

TAF-GF-14(4) 

授 權 委 託 書 
 

本公司委託             君，  

出席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114 年度旅行平安保險案」

(請購案號 2025-B-0346)之開標、比議價會議並全權處理相

關規定事宜。 

 

此致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廠商名稱 ：  

負 責 人 ： 

地 址 ：  

受委託人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印 
印 

印 


